
教育部體育署 

【113年度強化運動場館人員友善服務知能教育訓練】分區研習實施計畫 

 

一、計畫目的： 

本案為教育部體育署「112－113 年營造特需族群友善運動環境實施計畫」之子計畫，目的有二： 

(一) 結合各區「友善運動場館地方輔導團」能量，透過本項課程之研習協助推動各縣市運動中心

及場館員工服務特殊需求族群從事各類型運動之經驗與知能，有效提升並強化場館人員專業

素養。 

(二) 協助推動各縣市「觀賞性競賽運動場館」之管理暨人員服務，針對有關特殊需求族群從事各

賽事觀賞與運動，進行體驗與知能研習教育訓練，以期有效提升管理暨人員服務之專業素養

及凝聚相關管理共識。 

二、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三、辦理期程： 

自 113 年 5 月 14 日至 30 日止。 

四、參加對象： 

(一)運動場館之業務主管、承辦人員、管理人員（含委託營運廠商、體育團體）。 

(二)運動場館之各類型課程教練人員。 

(三)特殊需求族群團體主管暨運動領域相關工作者。 

(四)促進無障礙、共融運動環境相關之運動、社福團體工作者。 

 

備註 1：針對(一)運動場館之業務主管、承辦人員、管理人員包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主責單位。 

備註 2：針對(一)運動場館之業務主管、承辦人員、管理人員包含委託營運廠商、體育團體，例如：賽事場館委託營

運管理契約乙方及其委託執行單位、賽事主辦【場】單位及球團、場館主要維護管理單位等。 

 

五、規劃作法： 

為永續運動場館友善服務理念之推展，規劃北、中、南各區域場次進行線上/實體混成方式

增能研習，課程為增進參加者實務經驗安排互動體驗，因此辦理研習所在區域縣市單位之參加人

員以出席實體課程為主，另開放其餘外縣市報名參加人員則採線上視訊授課。 

各場研習各單位派員參與本案教育訓練研習者完成課後回饋表單之填寫，始得核發之公務人

員終身學習時數 3 小時，以茲為證，相關規劃時程綜整如下表所示：   



五、規劃作法(續)： 

 

場次 日期 上課地點 
預計 

人數 

規劃參與 

之縣市政府 

1 
5/14(二) 

08:50-12:00 

臺北市內湖運動中心 

9F 社區教室 
35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市)、連江縣、宜蘭縣、花蓮縣 

2 
5/24(五) 

14:10-17:20 

臺中市大里國民暨兒童

運動中心 

3F 教室 A 

35 
新竹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

投縣、雲林縣 

3 
5/30(四) 

14:10-17:20 

高雄市苓雅運動中心 

401 中心教室 
35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合計 105  

 

 

六、課程內容： 

場次 

日期/地點 
時間 主題 講師 

第 1 場次 

5/14(二) 

北部場次 

08:50-10:20 「好，還要更好」-營造共融/共榮運動環境 姜義村 教授 

10:30-12:00 特殊需求族群友善運動服務原則 徐一騰 講師 

第 2 場次 

5/24(五) 

中部場次 

14:10-15:40 「好，還要更好」-營造共融/共榮運動環境 姜義村 教授 

15:50-17:20 特殊需求族群友善運動服務原則 徐一騰 講師 

第 3 場次 

5/30(四) 

南部場次 

14:10-15:40 「好，還要更好」-營造共融/共榮運動環境 姜義村 教授 

15:50-17:20 特殊需求族群友善運動服務原則 徐一騰 講師 

 

 

七、講師基本資料： 

單位 職稱 姓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姜義村 教授 

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 理事長 徐一騰 講師 

 

  



 

八、報名暨視訊連結方式： 

欲報名參加研習者請掃描下方 QR Code 或連結報名網址填寫各項報名資料，承辦單

位會將該場次視訊連結網址及報名成功與否等相關訊息，另以 Email 回覆報名參加者，

敬請務必留下個人正確之電子郵件信箱，俾利日後連繫使用；各場次實體報名截止時間

為該場次辦理時程前 3 天中午 12 時止(5/14 場次，請於 5/11 中午 12 點前報名)，俾利統

計參加人數及中午餐食數量。若臨時報名則無提供中午餐食。線上參與請務必線上簽到。 

  

報名網址連結： https://forms.gle/6sX9AoXiirELtVcE7 

 

 

九、注意事項： 

（一）實體課程含實際互動之操作，請學員穿著輕便可運動之服裝，避免牛仔褲、高跟鞋等穿著，

並自備毛巾及水杯，為響應環保政策，請儘量自備個人環保餐具以減少垃圾產量。 

（二）進入運動場館前請學員主動進行體溫量測，活動期間為落實防疫風險及衛生，研習學員請

全程配戴口罩。 

（三）為維持活動現場及環境衛生，學員可自備個人清潔防護用品。 

 

十、聯絡人資訊：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李清遠 專任助理：0988-560654、(02)7749-5473、ape5.ntn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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